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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4年度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精進培訓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3條第3項及「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23條規

定，培訓具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人才資格人員。 

二、教育部110年7月14日臺教學(三)字第 1100082461B 號令修正發布「教育

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要

點」。 

貳、目的 

一、 研討校園性別事件之相關行政程序流程，瞭解校園性別事件調查處理暨

申復審議方式。 

二、 透過校園性別事件之行政救濟程序與法規研討，增進校園性別事件之法

律涵攝程序應用的適法性、適當性及增能性。 

三、 藉由校園性別事件調查處理、申復與行政救濟之探討，檢視案例對校園

性別事件之影響，並釐清不同案件之行政救濟，藉以提升處理校園性別

事件調查暨申復審議之精熟度。 

參、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 承辦單位：新北市立土城國民中學。 

肆、培訓時間：１１４年３月７日（星期五）。 

伍、培訓地點：新北市立土城國民中學綜合大樓一樓閱覽室（新北市土城區永 

    寧路18號）。 

陸、培訓課程：精進培訓課程（如附件1），共6小時。 

柒、參加對象：本次預計招收120名，以具有下列資格並經初審通過者： 

一、 於108年度後列入新北市或教育部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才庫人員並具

備「高階」資格者。 

二、 具有案件調查或申復審議經驗者，並擔任報告撰寫主筆者。 

三、 未曾涉及校園性別事件並經調查後事實認定成立之行為人；倘錄取或完訓

者始經認定具性別事件者，取消培訓或完訓資格。 

捌、 參加人員權利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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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培訓需全程參與培訓課程，並依規定簽到退，不得缺課、遲到早退或

中途離席（每堂課遲到早退或中途離席10分鐘以上者，該堂課不計時

數），全程參與者核發6小時培訓時數及核發精進培訓證書。若未全程參與

者依實核發研習時數，不得補課且不核認參加精進培訓資格。 

二、 依據「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

人才庫建置要點」第8點第1項規定，本市調查專業人員每3年未依第6點第2

項規定參加精進培訓，或相關案例研討會，應自人才庫移除。 

三、 上課期間，學員如攜帶電腦，請勿從事與課程內容無關之作業，並且不

得使用相關網路通訊軟體（如 Line、Facebook、Instagram、Telegram…

等）， 並請遵守承辦學校之規定。 

四、 課程內容如涉及案例研討，敬請遵守保密原則。 

玖、  報名時間及方式 

一、 即日起至 １１４年２月２１日（星期五）止，請至線上上傳核

章版報名表暨填妥 114年度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精進培

訓報名表（網址： 

https://forms.gle/veq9xmv1szgKN8ge6），或掃描 QRcode。 

二、 併請將「高階培訓證書」及「主筆或實際曾參與調查之調查報告或申復

決定書」電子檔一份（證書及調查報告或申復決定書檔名請設定為：學

校-報名人員姓名），於 １１４年２月２１日（星期五）中午前，上傳報

名系統(依法請將調查報告或申復決定書中所有相關人員資料隱示，並以

代號為之）。 

三、 錄取名單於1１１４年２月２４日公告於教育局網站/各項公告/電子公告

區，不另個別通知。

(https://esa.ntpc.edu.tw/jsp/c_announce/parent/eduannouncelist2_all

.jsp?schno=019999&annlib=workflow)。 

壹拾、  聯絡人：教育局特教科薛秀玉輔導員，電話(02)29603456分機2634。 

壹拾壹、 經費來源：本活動所需經費由教育局支應。 

壹拾貳、 敘獎：本案辦理完成後，承辦學校教師部分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第2項第3款之第10目予以敘獎，敘獎額度及人

數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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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2款，工作人員嘉獎1次以5人為限(不含校長)，含主辦1人嘉獎2次。教

師部分由學校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校長部分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7條第2項第3款第2目嘉獎1次，由本局統一辦理敘

獎。 

壹拾參、 注意事項 

一、 為響應環保，請學員自備環保杯、環保筷，現場不提供紙杯。 

二、 因故無法參加者，請提早於活動3日前來電告知，俾利通知備取人員。 

三、 如因不可抗拒之因素(如天災、颱風或重大意外等)以致活動延期或無法辦 

理時，將以 e-mail 通知參與學員。 

四、 報名本活動前，請務必詳閱報名須知及相關規定。 

五、 當天土城國中校園汽車停車區因教學空間及車位不足無法開放停車，若

開車者請至大潤發收費停車場停車(消費不限金額可折抵停車費)。機車可

直接駛入校園依引導指示停車，本校交通便利請善用大眾交通工具。(大

潤發停車場位置如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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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4年度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精進培訓課程表 
 

第 1 天：114 年 3 月 7 日（星期五） 

時間 課程(活動)內容 主講(持)人 

08:50-09:10 報到 土城國中服務團隊 

09:10-09:30 開幕式 

新北市教育局長官 

土城國中徐淑芬校長 

魏素鄉聘任督學 

09:30-11:00 

（2節） 
教育部新發布函釋法令之研討-1 魏素鄉聘任督學(外聘) 

11:00-11:20 休息 土城國中服務團隊 

11:20-12:10 

（1節） 
教育部新發布函釋法令之研討-2 魏素鄉聘任督學(外聘) 

12:10-13:30 午餐與交流 土城國中服務團隊 

13:30-15:00 

（2節） 

案例研討-1 

校園性別事件調查處理申復

與行政救濟探討： 

(1) 申復案例研討 

(2) 行政救濟案例研討 

輔仁大學吳志光教授 

(外聘) 

15:00-15:20 休息 土城國中服務團隊 

15:20-16:10 

（1節） 

案例研討-2 

校園性別事件調查處理申復

與行政救濟探討： 

(1) 申復案例研討 

(2) 行政救濟案例研討 

輔仁大學吳志光教授 

(外聘) 

16:10-16:30 綜合研討及學員回饋 新北市教育局長官 

土城國中徐淑芬校長 

魏素鄉聘任督學 
16:30 快樂賦歸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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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4年度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精進培訓報名表 

★請確認能全程受訓再報名 

姓名 

 

服務學校  

服務處室 
 

職稱  

參加資格 

確認 

□ 於108年度後列入新北市或教育部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

才庫人員並具備「高階」資格者。 

  高階資格取得日期【           】  

□ 未曾涉及校園性別事件並經調查後事實認定成立之行為人。 

□具有案件調查或申復審議經驗者，並擔任報告撰寫主筆者 

★請自行上網填寫報名表單報名

(https://forms.gle/veq9xmv1szgKN8ge6)，並上傳核章版

報名表與相關報告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附件2 


